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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約定條款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11年 12月版 111年 8版  

第 12-2條 (玉山銀行人臉辨識) 

立約人向貴行申請玉山銀行人臉辨識

時，係以立約人本人之人臉特徵資料

於綁定之行動裝置進行設定，且同一

身分證字號僅註冊一組人臉辨識，並

同意悉依貴行下列規定辦理： 

一、立約人於行動銀行進行玉山銀行

人臉辨識註冊時，同意貴行透過

行動裝置(如：前置相機鏡頭等)或

其他外接設備(如攝影裝置、掃描

器等)，以拍照錄存方式蒐集立約

人之人臉特徵資料及照片，並於

通過貴行檢測條件後，完成人臉

辨識註冊。 

二、立約人於完成人臉辨識註冊後，

得使用於貴行身分驗證服務，且

同意貴行使用人臉特徵資料及照

片，作為精進人臉辨識技術之

用。 

三、為保障立約人之人臉辨識使用權

益，立約人保證於綁定之行動裝

置係以立約人本人之人臉特徵資

料進行設定，且於完成註冊並啟

用人臉辨識後，限立約人本人使

用。立約人同意綁定之行動裝置

使用人臉辨識於前項所列服務

時，即視為係立約人本人或立約

人合法授權所執行之行為，倘立

約人有違反本條約定致生任何損

害者，立約人應自負其責。 

四、立約人同意配合 貴行基於業務狀

況要求更新人臉特徵資料，或自

行於行動銀行以重新註冊方式更

新人臉特徵資料。  

五、 立約人使用行動銀行 APP 人臉辨

識時，如因故(包括但不限於立約

人無法提供清晰之臉部特徵、人

臉特徵資料設定後臉部特徵改

變、非以設定之人臉特徵資料進

行辨識等)無法辨識人臉次數連續

達5次，系統將自動停用其使用人

臉辨識，如欲恢復使用則應重新

註冊，貴行將提供重新註冊管

無，此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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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道，以重新蒐集人臉特徵資料。 

六、 立約人於行動銀行重新註冊人臉

辨識時，如因故無法辨識人臉致

無法重新註冊次數連續達 5次，應

至個人網路銀行以本人晶片金融

卡進行驗證後，始得再行重新註

冊。 

第 13條(轉帳約定、提款與限額) 

二、約定轉帳之轉入帳號應事前約定

完成後始可轉帳。 

(二) 如首次「線上」新增約定之轉入

帳號非為貴行同戶名帳戶者，須

事先於臨櫃或透過視訊服務開通

線上新增約定轉入帳號功能方能

線上約定。 

第 13條(轉帳約定、提款與限額) 

二、約定轉帳之轉入帳號應事前約

定完成後始可轉帳。 

(二) 如首次「線上」新增約定之轉

入帳號非為貴行同戶名帳戶

者，須事先於臨櫃開通線上新

增約定轉入帳號功能方能線上

約定。 

行動銀行已提

供以視訊驗證

開通線上新增

約定轉入帳號

功能，故調整

約條說明。 

 


